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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中心„2018‟04号 

 
 

 

公共实验教学中心课堂教学管理规定 

 
 

根据攀学院„2013‟28号文《攀枝花学院课堂教学管理

规定》，结合公共实验教学中心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一般要求 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指课堂，包含理论课堂和实验课堂，

重点是理论课堂。公共实验教学中心的课堂主要为大学物理

理论课和大学物理实验课课堂。 

第二条  学习是学生的第一要务，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

务，其它社会工作应合理安排时间，非特殊原因，不得占用

学生正常学习和教师正常教学时间；教研室是教风、学风的

第一责任单位，授课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直接责任人，实验技

术人员有义务协助授课教师改善教风和学风。 

第三条  教学场所是神圣的地方，所有进入教学楼、实

验楼的师生都应该举止文明、礼貌，保持肃静，着装得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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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穿拖鞋、背心等进教室；上课期间，非特殊情况不得找

人、会客，不得随意出入。 

第四条  对采用传统讲授方式教学的课堂，在上课期

间，上课教师、学生、听评课教师不得使用与授课、听课无

关的电子产品，手机通讯应处于静音状态。上课教师、听评

课教师在上课期间接打电话，按照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办法处

理；学生上课期间接打电话或者玩手机，任课教师应先责成

其关机，不听劝阻者，逐出教室，认定该学生当节课为旷课，

并作为平时成绩和考试资格认定的依据，中心随机抽查并公

布。对采用非传统方式教学的课堂，如混合式课堂、对分课

堂、雨课堂、翻转课堂等，根据教学方法实际，学生和教师

可以有效使用手机、WIFI等电子产品和网络协助教学。 

二、授课教师管理 

第五条  授课教师应按照学校课程表所规定的授课时

间和地点组织课堂教学活动；不得迟到、早退或中途离开教

室；严格遵守授课时间，不得自行掌握下课时间。 

第六条  使用多媒体教学的，授课教师应提前 5分钟进

教室准备；上实验课的，实验技术人员应根据实验准备需要，

提前到达实验室调试设备，做好准备工作。 

第七条  上课时应注意师生课堂互动，拉近距离，身体

无特殊原因的，原则上不能坐着讲课。 

第八条  上课期间，任课教师应支持和配合中心、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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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信息员的教学信息采集工作，不能关门上课，教学信息

员应尊重教师和学生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。 

第九条  授课教师不得随意调课、停课或请他人代课；

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调整上课时段、变更教学地点、变换上课

老师时，应提前办理好调课手续。教师不得利用学生正常上

课时间为自己或公司牟利。 

第十条  授课教师应认真备课，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

容，开展“说课活动”；携带齐全教学资料和辅助教具，使

用普通话教学，语言文字规范，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；

发挥传统教学或非传统教学的优势，辅助以多媒体教学，充

分利用各种网络教学系统和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精品资源开

放课程进行辅助教学。 

第十一条  授课教师应认真维护课堂教学秩序，合理安

排学生座次；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交头接耳、睡觉、听

音乐等行为要及时制止；任课教师不管课堂纪律，课堂秩序

差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办法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授课教师应严格考勤制度，及时将学生课堂

出勤情况通报学生所在院系并对学生提出警示；对旷课、请

假达到一定比例的学生，授课教师可以按照学校关于学生考

试资格认定的办法取消考试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 授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和教

学日历开展教学，不得随意增减课时和变动教学内容，不得

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；合理指定课外辅助阅读材料和课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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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。 

三、课堂学生管理 

第十四条  学生必须遵守课堂纪律，按时到课，做到不

迟到，不早退，尊敬老师，认真听讲；上实验课的，学生应

提前进实验室，做好实验准备工作，不得利用实验设备做与

教学无关的事情（如不得利用电脑玩游戏），学生应遵守有

关操作规程和安全规定，以防意外事故发生。 

第十五条  学生必须按授课教师的要求，进行课程的预

习、复习，认真完成作业；若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有意见，

可直接与授课教师进行沟通或者实事求是地向中心教学科

和领导反映，不得以消极、抵触情绪扰乱课堂秩序。 

四、对管理人员的要求 

第十六条  各科室应高度重视课堂教学管理工作，应定

期深入课堂或通过网络监控等设施对师生的课堂秩序进行

常规检查和监督。管理者应主动与授课教师进行沟通，进一

步做好教师、学生的思想工作，激发教师教学热情，做好教

风建设工作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做好学风建

设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 听课、评课、看课人员、教学检查人员应遵

守课堂纪律，不得影响教师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教学科

研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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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为空白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共实验教学中心 

二○一八年三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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